
臺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外 補 甄 選 職 缺 公 告 

機關名稱 臺北榮民總醫院 (腫瘤醫學部 放射腫瘤科) 

職稱 契約醫務管理(組)專員(重粒子加速器運轉員) 

名額 
2名 (得依需要列候補2人，候用期間3個月，以遞補與公開甄選之相同職務為限，

自公告之翌日起算) 

工作地點 臺北市 

上網期間 奉核日起至 109年 07月 02日 

資格條件 

1. 具中華民國國籍。 

2. 本國大學院校電機、電子、醫工、核工、物理等理工相關科系所畢業，

具有學士以上學歷證書。(應屆畢業生需檢附證明) 

3. 依錄取人選之學歷，碩士以上以契約醫務管理專員進用，學士則以契約

醫務管理組員進用。 

4. 本院現職契約人員經現職單位主管同意者，得予報名。 

附註：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6 條規定，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心

障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，依序優先錄用。 

工作項目 

重粒子癌症治療中心 加速器運轉員 相關業務如下： 

1. 重粒子癌症治療中心 加速器系統運轉、操作及維護。 

2. 上級臨時交辦事務。 

3. 以上執行項目可能含夜班時段。 

(本中心將提供短期就地在職訓練，以銜接日後加速器運轉員工作項目) 

工作薪資 

依「本院運用醫療作業基金進用醫務人員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(本薪含工作獎金約 33,350元(組員)、39,530元(專員)，工作獎金視醫院營

運狀況發給，新進人員試用 3個月期間按 70%核發)。 

工作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(重粒子癌症治療中心) 

聯絡方式 

(含檢具文件) 

1. 報名者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(1). 報名表（左下角需簽名）。 
(2). 個人自傳（500~1000字，請以 A4紙張列印）。 
(3). 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（畢業總成績需達 75分以上者）。 
(4). 學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（請以 A4紙張影印）。 
(5). 國內外學術論文發表證明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(6). 外語能力檢定考證明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(7). 其他證照資格、經歷證明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
2. 報名表請至本院首頁（http://www.vghtpe.gov.tw）/公告事項/徵才公告下
載，於 109 年 07 月 02 日前掛號郵寄憑辦 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；
信封外請註明報名甄選【契約醫務管理(組)專員(重粒子加速器運轉員)】。) 

3. 甄選程序：符合前開資格條件，且經審查合於業務需要者，如期出席考
試。不符合前開資格條件或經審查不合業務需要者，恕不通知及退件。 

4. 考試方式、時間、地點與錄取通知： 
(1). 方式： 筆試（50%）、面試（50%），平均成績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。 
(2). 時間： 筆試 109年 07月 06日（星期一）10:00 AM 

    筆試科目：電子學概論、電磁學概論。 
    面試 109年 07月 06日（星期一）12:30 PM 

(3). 地點：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 B1樓 腫瘤醫學部 大會議室。 
(4). 錄取通知： 成績核定後於臺北榮民總醫院網站公告，正取者須於 109

年 07月 20日（星期一）到職。 
5. 通信報名地址：112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
腫瘤醫學部辦公室收；聯絡電話：(02) 2875-7270 #243；聯絡人：戚又元。 

 

  

http://www.vghtpe.gov.tw/


臺北榮民總醫院 腫瘤醫學部(放射腫瘤科) 

甄選【契約醫務管理(組)專員(重粒子加速器運轉員)】報名表 

中文姓名 

 

身份證字號 

 

出生日期 
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貼 

相 

片 

處 

英文姓名 

 

性別 

□男   □女 

婚姻狀況 

□已婚   □未婚 

電話：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傳真：       電子郵件：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市縣   市區鄉鎮    路（街）村 

        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

近三年考績： 

106 年：_________ 107 年：_________ 108 年：_________ 

學   歷 

學校名稱 科系所 畢業年月 畢業總成績 

    

    

專 業 證 照 

醫事人員證書字號 考取年月 

其他證照名稱 

(含輻防人員、 

外語檢定…等) 

考取年月 

    

經   歷 

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工作起迄年月 

   

   

 

身份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

 

 

身份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

 

應徵者簽章：____________        ※優良事蹟請檢附證件影本 


